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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WEN

《许昌市城市绿化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已经许昌市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三 次 会 议 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通过，河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批准，今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在条例实施之际，许昌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城管局负责人
就条例的制定和学习贯彻等问题回答
了记者的提问。

问：条例制定的背景和重要意义
是什么？

答：城市绿化是城市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城市环境、维持
生态平衡、美化城市景观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生态保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重要体现。近年来，
许昌市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绿色发展
的新理念、新部署，严格落实省委实施
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的
相关要求和市委、市政府建设“智造之
都、宜居之城”的奋斗目标，不断加大
城市绿化投入力度，提高养护管理水
平。在国家森林城市的基础上，2017 年
许 昌 市 荣 获“国 家 生 态 园 林 城 市 ”称
号，禹州市、长葛市、鄢陵县、襄城县相
继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园林县
城”称号，实现了全省第一家市域创建
全覆盖。

虽然许昌市城市绿量不断增长，
绿化品质逐年提高，绿化事业取得了

长足发展，但是，城市绿化工作也面临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管理体制机制
不顺、精细化管理程度不高、绿化规划
缺少监督制约、占绿毁绿现象时有发
生等，严重制约了我市城市绿化工作
的良性发展和精细化水平的提升。总
结成功经验，巩固取得成果，使城市绿
化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制度
化、法治化，已成广大市民的共识。制
定出台城市绿化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是推动城市绿化事业健康发展、规范
管理的需要，也是加快推进城市生态
文明建设，扎实推进“智造之都、宜居
之城”建设的需要，对于逐步健全我市
环保法规体系、进一步加强我市生态
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品位具有深远的
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条例的制定
过程。

答：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坚持
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
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按照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立法原则，遵循
不抵触、有特色、重实效的具体要求，
开展了条例制定工作。一是精选题目。
市人大在前期调研基础上，围绕市委
工作大局，推动“智造之都、宜居之城”
建设，从三个立法调研项目中选出《许
昌市城市绿化条例》作为 2019 年的立
法任务。二是认真起草。政府有关部门
成立了立法起草领导小组，组织起草
人员多次修改，反复征求意见，形成了

条例初稿。三是深入审议。市人大常委
会委员们认真审阅，围绕永久保护绿
地 制 度 、绿 化 带 葬 坟 、法 律 责 任 等 方
面，共提出了 88 条修改意见，进一步完
善了条例内容。四是广泛调研。市人大
先后组织了 32 场座谈会，向市直有关
部门、行政相对人、人大代表、专家学
者等征求意见，共收集到 575 条建议意
见。五是审查批准。报省人大批准前，
省人大法工委在合法性、技术性等方
面予以指导，条例在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全票通过。六是
依法公布。省人大批准后，2019 年 12 月
30 日《许昌日报》刊登公告，全文公布
了条例。目前和下一阶段，将对条例内
容开展深入宣传贯彻。

问：条例有什么亮点或者说主要
特点是什么？

答：条例的特点和亮点主要体现
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明确了绿化工作体制。条例
明确了政府主导、主管部门负责、其他
部门分工负责的绿化工作体制，对单
位和个人的绿化义务和监督权利作了
规定，在绿化活动中形成一种层级分
明、部门联动、主体全覆盖的“大绿化”
工作格局。

（二）强化了规划引领作用。条例
明确了绿地系统、行道树种等专项规
划的编制主体、编制和变更程序，明确
了城市绿地指标和总量控制制度，通
过绿化规划编制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保障城市建设的“绿量”。
（三）加强了绿化工程监管。条例

规定，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事前要
对绿化工程设计方案严格审核把关；
事 中 对 工 程 建 设 质 量 和 标 准 进 行 监
督，给予技术指导；事后对工程效果进
行核实，形成监督闭环，从源头上确保
绿化工程保质保量实施。

（四）体现了便民为民原则。对树
木生长影响市民采光、通风、居住和交
通安全的，条例规定了相应的处理机
制。对因规划调整或者道路等基础设
施建设需要改变绿地使用性质的，经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同意，可以办理相
关手续。

（五）突出了严格保护制度。条例将
古树名木的保护措施扩大到所有古树
后备资源，制定了永久保护绿地制度，细
化了行道树变更树种的程序，完善了建
设管理责任制度，明确了绿化避让原则，
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逐步化解城市建
设与城市绿化之间的矛盾。

问：最后，作为条例的管理和执法
部门，请您谈一谈下一步对贯彻落实
条例有什么具体部署和要求？

答：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市
城市绿化管理工作步入规范化、法治
化的轨道，市城管局将以条例实施为
契机，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保证条例顺
利实施，取得显著效果。

一、高度重视，提高思想认识。作
为我市涉绿的首部地方性法规，条例

为我市绿化保护管理工作立了规矩，定
了章程，有效填补了绿化及其附属设施
管理保护工作中无法可依的空白，对我
市法治建设和绿化保护管护工作具有
重大意义。涉绿单位要从生态文明建设
和依法行政的高度，把城市绿化管理工
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履行职能
职责，切实增强做好城市绿化管理工作
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条例的
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二、深入宣传，组织学习培训。条例
适用于各县（市、区），要加强宣传，切实
增强执法人员依法执法的能力和市民
群众知法守法的自觉性，扩大条例的社
会影响，提高公众知晓度，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一要综合运用广播、电视、报纸、
杂志、宣传栏等传统方式和微博、微信、
抖音等网络新媒体，以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宣传条例的立
法精神、实质内涵和具体内容。二要对城
市管理执法人员进行网络培训，充分利
用微信工作群和电子邮箱，使城市管理
工作者深刻领会条例精神，全面掌握条
例规定的主要内容，增强理解和掌握条
例的能力和对条例实施过程的把控度。
三要将条例的单行本发放到各级主要
领导和城市执法队员的手中，达到人手
一份，原原本本学，逐字逐句学，领会条
例实质，把握内涵要求，保证学习到位。

三、完善措施，强化执法保障。为
保障条例的顺利实施，我们将采取一
系列的配套措施。主要包括：及时废止

与 条 例 规 定 相 冲 突 的 现 行 规 范 性 文
件；制定有关贯彻执行条例的办法、标
准、规定、实施细则等，通过完善配套
制度，切实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明确
并公布条例的适用范围，划定绿线责
任区，明确管理责任；制定近、长期树
种、绿地规划等，为搞好城市管理提供
可靠依据。各县（市、区）要尽快完成区
域绿地规划，为进一步提升绿化保护
管理工作提供依据，让各项建设、管理
工作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四、夯实责任，不折不扣落实。我
们要把贯彻实施条例、提高依法行政
水平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强化工作责
任 ，按 照 条 例 规 定 做 好 各 项 管 理 、服
务、执法工作，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
强化行政执法领导责任，督促执法主
体自觉接受上级监督和社会监督，围
绕条例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通
过规范严格的执法，使市民群众自觉
遵守、自觉参与、自觉维护绿化保护管
理各项工作，从规范自身行为做起，共
创美好生态环境。

条例实施在即，我们将在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的监督支持下，
在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力贯彻和大力宣
传下，团结一心、奋力拼搏，进一步拉
高标杆，提升水平，巩固生态文明建设
成 果 ，为 推 动 许 昌 高 质 量 发 展 ，建 设

“智造之都、宜居之城”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本报记者）

根据《许昌市文明单位、文明村镇
评选管理办法》（许办〔2015〕35 号）规
定和市文明办《关于做好 2019 年度许
昌市文明单位（标兵）、文明村镇、文明
校园（标兵）、文明家庭推荐评选和在
届许昌市文明单位（标兵）、文明村镇
年 度 复 查 工 作 的 通 知》（许 文 明 办

〔2019〕42 号）要求，通过县（市、区）择
优推荐和市直单位自愿申报，经综合
考察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报市文
明委领导审定，确定了拟命名的 2019
年度许昌市文明单位（标兵、社区）、文
明 村 镇 、文 明 校 园 、文 明 家 庭 候 选 单
位。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现将拟命名的候选单位予以公示，广
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接受广大群众
监督。如有意见和问题，从公示之日
起，可通过信函、邮件、电话等方式向
市文明办反映。举报反映的问题要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线索明晰。举报人
必须提供本人真实通信地址和姓名，
以便调查核实。

公 示 时 间 ：2020 年 2 月 28 日 —
2020 年 3月 5日

举报电话：0374-2990618
电子邮箱：xcswmbcjk@126.com
通信地址：许昌市创业服务中心 A

座 809房间
邮 编：461000
许昌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
2020年 2月 28日

拟命名 2019 年度许昌市文明单
位（标兵、社区）、文明村镇、文明校园、
文明家庭名单

一、许昌市文明单位标兵（40个）
许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许昌市公路管理局直属分局
许昌市市场发展服务中心
许昌市东城区永昌街道办事处
中国福利彩票许昌市发行中心
许昌塔文化博物馆
许昌市农业机械管理局
许昌市东城区天宝路街道办事处
许昌市公园管理处
许昌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禹州市总工会
禹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禹州市医疗保障局
禹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许昌市禹州分公司
禹州市教育体育局
中共禹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
禹州市城市管理局
禹州市方岗镇政府机关
政协长葛市委员会机关
长葛市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长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长葛市城市管理局
长葛市体育发展中心
鄢陵县统计局（同创单位：河南省

鄢陵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
鄢陵县招商局
鄢陵县商务局
鄢陵县消防救援大队
襄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襄城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及

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襄城县委党校
政协许昌市魏都区委员会机关
魏都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同创单位：区行政服务中心）
魏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同创单

位：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魏都区文峰街道办事处
建安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同创

单位：区文化旅游中心、区图书馆、区
人民文化馆、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
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区杨水才纪念
馆）

建安区交通局（同创单位：区地方
海事处）

建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创
单位：区政府重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区价格成本管理所、区价格认
证中心）

建安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许昌市文明单位（43个）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
许昌市规划设计院
许昌市中心医院
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管理所
许昌市建安区长村张街道办事处
许昌华杰公路勘察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庆华社区管理委员会
许昌市东城区消防救援大队
禹州市商务局
禹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禹州市朱阁镇政府机关
禹州市大数据管理与发展促进局
许昌市生态环境局禹州分局
许昌市钧瓷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长葛市总工会
长葛市农业机械管理局（同创单

位：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站、市农业机
械技术推广站、市农业机械化学校）

长葛市园林绿化管理处
长葛市长兴路街道办事处
长葛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长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共鄢陵县委党校
鄢陵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鄢陵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鄢陵县安陵镇政府机关
鄢陵县只乐镇政府机关

襄城县公安局
襄城县特色商业区管理委员会
襄城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襄城县委员

会
魏都区交通运输局（同创单位：区

农村公路管理所）
魏都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魏都区公安消防大队
魏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同创

单位：区建筑工程标准定额管理站、区
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区城建监察
大队）

魏都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同
创单位：区知识产权局）

建安区人民政府地方史志办公室
建安区农业机械管理局（同创单

位：区农机监理站、区农业机械化技术
推广站、区农业机械化学校）

建安区行政服务中心
中共建安区委党校
建安区水利局（同创单位：区水政

监察大队、区河长制办公室、区计划供
水节约用水办公室）

建安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同创单
位：区扶贫信息管理中心）

建安区苏桥镇政府机关
建安区农村公路管理所
建安区桂村乡政府机关
三、许昌市文明校园标兵（16个）
许昌市特殊教育学校
许昌市第九中学
许昌市第十二中学
许昌市第三高级中学
许昌市第五高级中学
河南许昌工商管理学校
许昌第二高级中学
许昌市第六中学
许昌市学府街小学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实验学

校
许昌市建设路小学
鄢陵县实验小学
建安区实验小学
建安区实验中学
许昌市东城区实验学校（小学部）
许昌新区实验学校
四、许昌市文明校园（30个）
许昌实验中学
许昌市第三初级中学
许昌市第八中学
许昌市第七中学
禹州市夏都学校
禹州市钧台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禹州市实验学校
禹州市高级中学
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中心学校
长葛市第一高级中学
长葛市新区实验学校
鄢陵县第二初级中学

鄢陵县人民路小学
鄢陵县初级中学
鄢陵县第二高级中学
襄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襄城县实验高级中学
许昌市大同街小学
许昌市南关村小学
许昌市八一路小学
许昌市光明路小学
许昌市古槐街小学
建安区第一高级中学
建安区魏风路小学
建安区永宁街小学
建安区永宁街中学
许昌市东城区实验学校（中学部）
河南省实验中学许昌校区
许昌市兴业路小学
建安区邓庄乡李庄小学
五、许昌市文明社区（18个）
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夏禹社区
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锦绣社区
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御史坊社

区
禹州市夏都街道办事处南关社区
长葛市建设路街道办事处建南社区
长葛市老城镇盛亚社区
长葛市金桥路街道办事处湾张社

区
襄城县库庄镇黄桥社区
魏都区文峰街道办事处毓秀社区
魏都区南关街道办事处七一社区
魏都区北大街道办事处西湖社区
魏都区五一路街道办事处许继社区
建安区新元街道办事处瑞贝卡潩

水社区
建安区新元街道办事处镜湖社区
建安区许由街道办事处幸福社区
建安区许由街道办事处魏风社区
建安区许由街道办事处枪杆刘社区
东城区天宝路街道办事处恒大绿

洲社区
六、许昌市文明村镇（100个）
禹州市花石镇河东张村
禹州市花石镇王桥村
禹州市花石镇冯庄村
禹州市花石镇冯家门村
禹州市花石镇柴垌村
禹州市花石镇柳树沟村
禹州市花石镇孟庄村
禹州市花石镇山张村
禹州市火龙镇老官陈村
禹州市文殊镇范岗村
禹州市无梁镇大木厂村
禹州市方山镇方山村
禹州市方山镇土崛沟村
禹州市方山镇白庄村
禹州市方山镇邹湾村
禹州市方岗镇石灰赵村
禹州市山货乡雷庄村
禹州市古城镇龙屯村

禹州市古城镇大路陈村
禹州市古城镇瓮厢村
禹州市古城镇李黄村
禹州市古城镇刘楼村
禹州市古城镇狮子口村
禹州市古城镇古城村
长葛市坡胡镇
长葛市古桥镇
长葛市南席镇
长葛市后河镇三角王村
长葛市后河镇北杨庄村
长葛市坡胡镇陶楼村
长葛市坡胡镇盛寨村
长葛市石固镇合寨李村
长葛市石固镇沈庄村
长葛市和尚桥镇岗杨村
长葛市和尚桥镇樊楼村
长葛市增福镇上坡口村
长葛市佛耳湖镇簸箕杨村
长葛市佛耳湖镇刘庄村
长葛市佛耳湖镇舒庄村
长葛市老城镇岗张村
长葛市老城镇圪塔庙村
长葛市大周镇双庙李村
长葛市董村镇庞岗村
长葛市董村镇高车贾村
长葛市石象镇杜庄村
长葛市石象镇蔡寨村
长葛市石象镇常庄村
长葛市古桥镇刘李村
长葛市南席镇古城村
长葛市南席镇仝庄村
鄢陵县彭店镇
鄢陵县望田镇
鄢陵县安陵镇西街村
鄢陵县安陵镇北街村
鄢陵县大马镇屈岗村
鄢陵县大马镇伏村王村
鄢陵县望田镇望北村
鄢陵县望田镇黄家村
鄢陵县柏梁镇柏梁村
襄城县范湖乡
襄城县城关镇
襄城县麦岭镇
襄城县姜庄乡
襄城县汾陈乡宋堂村
襄城县双庙上寨村
襄城县颍桥回族镇建设街村民委

员会
襄城县丁营乡岗张村
襄城县十里铺双楼宋村
襄城县十里铺西张庄村
襄城县山头店上秦村
襄城县颍阳镇小河村
襄城县茨沟乡虎头李村
襄城县紫云镇雷洞村
襄城县湛北乡七里店村
建安区榆林乡政府
建安区苏桥镇政府
建安区艾庄乡政府

建安区榆林乡柏庄村
建安区榆林乡岳村
建安区椹涧乡杨庄村
建安区艾庄乡大牛村
建安区张潘镇校尉张村
建安区张潘镇前王村
建安区蒋李集张宋村
建安区蒋李集寇庄村
建安区五女店镇老庄陈村
建安区五女店镇扶桥村
建安区河街乡邢庄村
建安区河街乡祁庄村
建安区河街乡付庄村
建安区河街乡南岸村
建安区将官池镇湖徐村
建安区将官池镇大胡庄村
建安区桂村乡郅庄村
建安区桂村乡水道杨村
建安区陈曹乡尚庄村
建安区陈曹乡南北村
建安区苏桥镇中许村
建安区苏桥镇北村
建安区小召乡河沿张村
七、许昌市文明家庭（50户）
1.市直系统及驻许单位（20户）
范光辉家庭 穆党刚家庭
张 柯家庭 焦重阳家庭
王 峰家庭 王欢欢家庭
王利艳家庭 张志高家庭
王 超家庭 李 帆家庭
李宇洁家庭 黄力杨家庭
温志恒家庭 崔亚婷家庭
任浩磊家庭 彭晓冰家庭
周小丽家庭 孙 逊家庭
龚家林家庭 董伦功家庭
2.禹州市（3户）
王变变家庭 陈晓丽家庭
王亚丽家庭
3.长葛市（4户）
张彦勇家庭 张喜荣家庭
梁 丹家庭 赵明远家庭
4.鄢陵县（4户）
张国平家庭 步书芳家庭
周 洁家庭 姚宝环家庭
5.襄城县（4户）
代葆华家庭 李俊娜家庭
宁东进家庭 李良培家庭
6.魏都区（4户）
郭国申家庭 王雪梅家庭
寇苣平家庭 李明颐家庭
7.建安区（4户）
张素勤家庭 郭绍娟家庭
张志坚家庭 杨淑惠家庭
8.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2户）
乔书菊家庭 杨会敏家庭
9.经济技术开发区（2户）
王俊峰家庭 李国山家庭
10.东城区（3户）
郭爱枝家庭 孙保荣家庭
田艳霞家庭

关于拟命名 2019年度许昌市文明单位（标兵、社区）、文明村镇、文明校园、文明家庭的公示

改 善 城 市 环 境 维 持 生 态 平 衡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市城管局负责人就《许昌市城市绿化条例》贯彻实施答记者问


